采购需求说明
一、项目名称
柳州分行营业网点及其他办公用房零星修缮服务

二、采购需求
1.本项目建议入选供应商3家，备选供应商1家。
2.合同期限1年，采购范围为单次单笔金额在10万元（不含）以下的零星修缮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屋面、材料牌、墙体、地面、排水等项目的所有维修事项。服务范围包括柳州分行辖内营业网点及其他办公用房（含县域）的零星修缮。
3.资质要求：应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入选供应商或其分支机构注册地位于柳州市。
4. 供应商签署协议后不得将工程转包、分包、自行选择性承包施工项目。如供应商违反约定擅自将工程转包、分包、选择性承接施工项目，我行有权终止协议并要求供应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5.具体项目以具体项目设计图纸、工程量表及预算书为准。工程内容、工程量以造价咨询公司编制的具体项目的《维修工程预算书》或其他工程量表为准。
6.供应商在履约期间出现账户被冻结、查封或其他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等异常状况，我行有权终止协议。
7.项目承担规则：需求部门根据自身业务需要，按项目顺序轮流方式，向入选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
3、 报价要求
1.供应商应认真填写《项目报价单》中所列的项目总价折扣、增值税率等栏位。
2.具体工程数量以实际需求为准，招标人不能保证所有入围供应商所承接的工程数量与预算一致，供应商报价时需充分考虑该因素。
3.列明维修项目工程的保修期。
项目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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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结算价格以造价咨询公司编制的预算或审定的结算为基准
注明：造价咨询公司审定结算价格=造价审定的维修项目预算或结算金额*折扣费率。
2、折扣率不高于100％


4.候选供应商确认已经充分了解我行本次采购的服务地域范围，按照国家现执行的施工规范、本集中采购说明的其它要求，完成维修工程，符合国家相关质量安全标准、建行视觉形象要求、使用需求。
5.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含交通运输费）。
6.报价中所报的价格已包括服务地域范围内市场监督、城管、建设及规划等相关管理报批费用,完成该工程项目的成本（包括施工设备、劳务、管理、材料、安装、维护、保险、交通维护以及材料、机械设备二次及以上运输费等）、利润、税金、开办费、技术措施费、大型机械进出场费、试验检测费、污水、废水、建筑垃圾处理费、内涝处理费、风险费、材料费等政策性文件规定费用所有费用。供应商所填报的折扣费率在协议实施期间风险范围内不因市场价格变化因素而变动，供应商在填报折扣时应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和自己的承受能力。
四、施工要求
1.供应商自行对工程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承担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并在建设单位下达订单24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维修工作,维修周期由供应商和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根据施工难度自行协商。
2.施工中不得造成原建筑、设施的任何结构损坏，若发生，一切责任和费用由施工方承担。
3.装修工程的所有木作工程必须按消防规定涂涮防火漆，因施工需要，不便于涂涮防火漆的木质基层板必须按消防规定浸涂防火水剂，提供防火漆、剂的采购合格文件备案。
4.施工过程中涉及动火动焊的内容，需在施工前向业务需求部门办理动火动焊许可。未经许可，严禁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动火动焊作业。
五、保修期
1.视外部监管验收（如需）或我行相关单位验收的时间，以最晚日起算，防水工程保修期不低于60个月、其他工程保修期不低于12个月，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项目质保期内故障服务响应时限为0.5小时电话响应，2小时内实质性响应。
3.项目质保期内应提供7×24热线技术支持服务，7×8小时现场服务。
4.项目质保期内出现问题如不能在36小时内排除，应提供免费更换服务。
六、结算方式及要求
1.通过相应验收并满足使用需求后按月汇总支付结算。
2.供应商需向我行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其他事项
（一）服务考评分方案
参照《工程类供应商履约考核评价表》，每季对入选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考评，共4期。并按以下方式对入选供应商的服务工单派发及合同框架金额进行调整：
1.入选供应商单季履约服务考评分低于60分（不含）的，对供应商进行约谈，暂停零星修缮工单派发，向区分行申请终止合作。并由增补备选供应商承接终止合作供应商后续的零星修缮服务工作。增补供应商的合同框架金额等于终止合同供应商尚未使用的合同框架剩余金额。无增补备选供应商时，将终止合同供应商尚未使用的合同框架剩余金额，调整至服务考评分高于70分（含）以上的入选供应商。
2.单季履约服务考评分在60（含）-70分（不含）区间的，对供应商进行约谈，下发《整改通知书》，暂停下一季度100%的零星修缮工单派发，调减合同框架金额。年度内累计二次服务考评分低于70分的，将暂停零星修缮工单派发，向区分行申请终止合作。并由增补备选供应商承接终止合作供应商后续的零星修缮服务工作。增补供应商的合同框架金额等于终止合同供应商尚未使用的合同框架剩余金额。无增补备选供应商时，将终止合同供应商尚未使用的合同框架剩余金额，调整至服务考评分高于70（含）分以上的入选供应商。
3.入选供应商服务考评分高于70分（含）的调整方案：将终止合同供应商的零星修缮工单，入选供应商服务服务考评分在60（含）-70分（不含）区间的下一季度100%零星修缮工单向服务考评分高于70分（含）以上的供应商派发。同时，调增服务考评分高于70分（含）以上供应商的合同框架金额。
4.若所有入选供应商当季履约考评分均低于70分（不含），对供应商进行约谈并下发《整改通知书》，不做下一季度零星修缮工单派发调整和合同框架金额调整；若所有入选供应商当季履约考评分均高于70分（含），则不做下一季度零星修缮工单派发调整和合同框架金额调整。

（二）合同框架金额调整方案
1.入选供应商服务考评分低于60分（不含）的合同框架金额调整方案：
⑴调减金额=合同框架金额-已执行金额
⑵备选供应商入围合同框架金额调整方案：合同框架金额=调减金额（说明：备选供应商承接终止合同供应商后续的零星修缮服务工作，调减金额仅含终止合同供应商尚未使用的合同框架金额）。
2.入选供应商服务考评分在60（含）-70分（不含）区间的合同框架金额调整方案：
⑴调减金额=(合同框架金额-已执行金额)÷剩余履约考评期数。
⑵调整后的合同框架金额=调整前的合同框架金额-调减金额

3.入选供应商服务考核评分高于70分（含）的合同框架金额调整方案：
⑴调增金额=（∑调减金额÷服务考核评分高于70分（含）的入选供应商数量）（说明：无增补备选供应商时，∑调减金额可包含终止合同供应商的调减金额）。
⑵调整后的合同框架金额=调整前的合同框架金额+调增金额

